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本會置委員十一人，其

組成方式如下： 

（一）當然委員： 

1、校長一人。校長因故出

缺時，以代理校長擔任。 

2、家長會代表一人：由家

長會選（推） 舉之。 

3、教師會代表一人：由教

師會選（推） 舉之（尚未

成立教師會者，不置教師會

代表）。 

（二）選舉委員人數為委員

總數扣除當然委員人數。 

前項第二款選舉委員之選

舉人及被選舉人係指扣除

留職停薪（含兵役、侍親、

育嬰、進修及借調等）、延

長病假及公務借調等未實

際在校任教、服務人員後之

全體專任教師；選任後始生

前開情形者，喪失委員資

格，改依第五項規定由候補

委員遞補之。其資格有疑義

時，除主管機關規定者外，

由校務會議議決之。  

本會委員中未兼行政之教

師，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二分

之一。 

本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

得少於委員總額三分之一。 

第一項第二款之委員選

（推）舉時，得選（推）舉

候補委員若干人，於當選委

員因故不能擔任時依序遞

補之。無候補委員遞補時，

應即辦理補選（推）舉。 

本會選舉委員之選 （推） 

舉方式，採紙本票選方式辦

理，惟辦理補選(推)舉時，

得採線上票選方式辦理。 

 

三、本會置委員十三人，其

組成方式如下： 

（一）當然委員： 

1、校長一人。校長因故出缺

時，以代理校長擔任。 

2、家長會代表一人：由家長

會選（推） 舉之。 

3、教師會代表一人：由教師

會選（推） 舉之（尚未成立

教師會者，不置教師會代

表）。 

（二）選舉委員人數為委員

總數扣除當然委員人數。 

前項第二款選舉委員之選舉

人及被選舉人係指扣除留職

停薪（含兵役、侍親、育嬰、

進修及借調等）、延長病假及

公務借調等未實際在校任

教、服務人員後之全體專任

教師；選任後始生前開情形

者，喪失委員資格，改依第

五項規定由候補委員遞補

之。其資格有疑義時，除主

管機關規定者外，由校務會

議議決之。  

本會委員中未兼行政之教

師，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二分

之一。 

本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

少於委員總額三分之一。 

第一項第二款之委員選（推）

舉時，得選（推）舉候補委

員若干人，於當選委員因故

不能擔任時依序遞補之。無

候補委員遞補時，應即辦理

補選（推）舉。 

本會選舉委員之選 （推） 舉

方式，採紙本票選方式辦

理。 

一、因本校班級數減

少，教師編制人數

亦降低，原委員置

13人，擬減少2人，

改為設置11人。 

二、茲因委員異動任期

至7月31日止，補選

委員任期自8月1日

至8月31日止，為利

補選作業順利，增

列補選作業得採線

上票選方式辦理。 

 

 
 


